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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5日，市环保局局长魏朝东实地检查温泉

城区饮用水源地。

践行绿色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市人大环保世纪行采访团察看通城平安电工污水
处理设施。

“创模”在行动

拆除长江采砂装备

取缔城区违规养猪厂

采集饮用水源地水样

关闭违法排污企业

骑行倡导低碳生活

市环保局在线解答市民关注的热点环保问题。

探索咸宁特色“创模”之路
桂乡竹翠生态市，碧水蓝天环保城。
省委书记蒋超良指出，咸宁作为生

态大市，一定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不动摇，将绿色作为咸宁的底色
和本色传承下去。

市委书记丁小强说，绿色生态是咸宁
的金字招牌，是发展优势之所在。我们要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和精
神，以五大发展理念指导统筹发展工作，
让咸宁永远“青山绿水、山川秀美”。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说，创建省
级环保模范城市是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
抓手，事关咸宁生态建设荣誉，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

正因此，咸宁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
走绿色发展之路，确定了“打造中国中部
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的战略目标。

2010年，市委、市政府正式启动创建
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工作。7年来，全市上
下一心，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同步、
跨越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扎实开展各
项创建工作，走出了一条凸显咸宁地方
特色的“创模”之路。

七年来，全市形成创模合力
我市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市长为

组长，市“四大家”主要领导为副组长，各
县市区长、市直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
的咸宁市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工作领

导小组。同时成立了咸宁市生态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和咸宁市环境保护委员
会，把创模工作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
实。市人大、市政协组织有关职能部门
调研和督查，加大督办落实力度。

全市明确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
防治污染的职责和任务，将27项创模指
标、创模重点工程和工作目标分解到各县
市区党委、政府和市直各部门落实，全市
上下形成了“市委领导、政府挂帅、部门协
同、社会各界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

七年来，创模制度日趋健全
市委、市政府因地制宜，制订了《咸

宁市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总体规划》
和实施方案，出台了《咸宁市关于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咸宁
市关于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咸宁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咸宁市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的规定》等系列文件。

市委、市政府还将“环保一票否决
制”、“环保第一审批权”等环境监管目
标任务纳入市政府工作目标责任管理，
将环境质量、污染物总量减排等创模指
标纳入综合考核评价，与各县市区政
府、咸宁经济开发区和市直相关职能部
门，层层签订创模目标责任书，实行目
标考核通报，将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与

财政转移支付、环保专项补助等资金安
排挂钩，与各类评先创优挂钩。创新实
施了“诫勉谈话、一票否决、区域限批”
三项制度。

七年来，环境治理铺天盖地
我市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

建标准，大力实施蓝天工程，防治大气污
染，用“三禁三治”行动守护一方蓝天。
大力实施碧水工程，提升水环境质量，全
面加强淦河、陆水河、富水河和斧头湖、
西凉湖“三河两湖”等重点流域的水质监
测、综合整治与饮用水源地保护。大力
实施净土工程，建设美丽乡村，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等成效显著。
大力实施宁静工程，营造舒适环境，加强
城区噪声监测网络建设和区域噪声污染
防治，集中治理企业噪声、生活噪声、交
通噪声污染，成功实施主城区禁鸣、禁
鞭。大力实施清洁工程，优化经济结构，
成功关闭一批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化
工、造纸、纺织等污染企业，淘汰一批黄
标车，实现万头以上大型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的全覆盖。大力实施绿色工程，建
设生态文明，在全省率先开展绿色机关、
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环境优美乡村等十
类创建活动，已表彰三批先进单位和个
人，绿色创建蔚然成风。组织举办了系
列环境教育和生态文明进学校、进社区、

进企业活动，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为
创建环保模范城市营造了良好氛围。

七年来，创模推动绿色崛起
创模优化投资环境。我市推进生态

环保产业园等一批低碳工业园和低碳产
业项目建设，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断
发展；对玉立砂带、武钢森泰等一批重点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清洁生产
审核率达100%。

创模改善环境质量。2016年咸宁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42，在全省十
七个地市州中仅次于神农架、恩施、天
门，位列全省第四，其中空气质量优良率
为76%，在全省名列第五。全市水环境
质量稳中有升，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地下水质量
考核点位麻塘水厂水质保持良好；跨市
界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省控以上地表
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100%。

创模树立绿色形象。通过创模，咸
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咸宁相
继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森林城
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城市
等桂冠。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试点市，国家可再生能源应用
示范城市等。

咸宁，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一座生态
优美的城市，一座名副其实的香城泉都。

市委书记丁小强督查温泉城区建筑工地污染整治
情况。

“创模”大事记
2010年5月20日，按照省委、省政

府关于大力推进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工
作的决策部署，咸宁市正式启动创建环
保模范城市工作。

2011年3月，公布实施了《咸宁市
创建省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

2011年12月，省环委会对咸宁市
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进行了中期调
研评估。

2014年9月，省环委会对我市创建
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工作进行技术评估，
认为咸宁市除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指
标与考核要求有一定差距外，其余26
项指标达到或基本达到省级环保模范
城市考核要求。

2015年初，我市向省环委会申请
对创建省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
验收，由于全国爆发大面积雾霾天

气，我市受到影响，导致验收工作滞
后。

2016年初，我市再次申请验收，因
空气质量下降、斧头湖水质不达标部分
重点工程未落实等问题，省环委会未开
展验收工作。

今年2月份，我市重新申请验收，
省环委会同意对我市创建省级环保模
范城市进行考核验收。

“创模”大数据
27项考核指标：对照湖北省环境保

护模范城市27项考核指标逐项评估，我
市已基本达到创模全部要求。

3个逐年下降：创模以来，我市单
位GDP用水量，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
染物排放强度均小于全省平均水平，且
近逐年下降。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42：去年，我

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42，在全
省十七个地市州中仅次于神农架、恩
施、天门，位列全省第四，其中空气质量
优良率为 76%，在全省名列第五；
PM10浓度均值为77μg/m3，位列全
省第四；PM2.5 浓度均值为 48μg/
m3，与恩施并列全省第三。

水质达标率100%：去年全市水环
境质量稳中有升，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100%达标；地下水质
量考核点位麻塘水厂水质保持良好；跨
市界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省控以上地
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100%。

教育普及率100%：全市中小学环
境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公众对城市
环境的满意率达到92.3%；城市环境卫
生工作落实到位，城乡结合部及周边地
区环境大幅改善。

咸宁市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工作专题会议。市委书记
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吴刚主持会议。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邓昌炉

电话：0715－81287708版
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

E-mail:xnrbxwb＠163.com 专 刊

本报电话：社长办公室 8128711 总编办公室 8128722 记者部 8128123 专刊部 8128771 广告部 8128778 摄影部 8128773 咸宁新闻网 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